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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潘先文、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杨志云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杨志云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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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308,012,656.77 288,413,428.47 6.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5,725,812.09 23,820,127.94 8.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25,815,062.09 23,820,127.94 8.3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3,918,853.17 -18,880,275.13 -26.2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8 0.17 5.8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8 0.17 5.8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8% 2.61% -0.53%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2,141,353,385.41 2,140,570,969.44 0.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251,200,580.87 1,224,566,070.28 2.18%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05,000.00  

减：所得税影响额 -15,750.00  

合计 -89,250.00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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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4,131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潘先文 境内自然人 49.94% 71,907,523 71,098,303 质押 51,000,000 

周廷娥 境内自然人 7.23% 10,407,939 10,407,939   

潘呈恭 境内自然人 6.88% 9,900,000 9,900,000 质押 9,900,000 

广东德封建设工

程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13% 4,500,000 0   

佛山市顺德盈峰

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3.13% 4,500,000 0   

潘先东 境内自然人 0.63% 900,000 900,000   

周廷国 境内自然人 0.63% 900,000 900,000   

杨兴志 境内自然人 0.59% 855,000 641,250 质押 618,900 

凯信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56% 810,200 0   

杨志云 境内自然人 0.39% 555,000 416,300 质押 416,30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广东德封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4,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500,000 

佛山市顺德盈峰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4,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500,000 

凯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810,200 人民币普通股 810,200 

潘先文 809,220 人民币普通股 809,22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505,900 人民币普通股 505,900 

董文艺 424,100 人民币普通股 424,100 

李邦进 310,029 人民币普通股 310,029 

唐信珍 3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00,000 

王成英 260,815 人民币普通股 260,815 

邓新 26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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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潘先文、周廷娥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潘呈恭为潘先文、周廷娥夫妇之子，潘先东为潘先

文之弟，周廷国为周廷娥之弟。公司未知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也未知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和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

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境内非国有法人凯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通过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用交易

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810,200 股，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810,200 股。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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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报表项目 期初余额/上期发生额 期末余额/本期发生额 变动幅度 原因分析 

应收票据 108,759,245.19 1,866,567.29 -98.28% 主要系应收票据背书转让付款所致。 

其它应收款 7,751,136.08 12,897,282.11 66.39% 主要系项目投标保证金。 

预付账款 15,472,225.87 40,794,926.99 163.67% 
主要系公司为获得采购价格优势，保证成本最

优化，采用预付货款或当期结清的方式。 

在建工程 120,741,693.94 168,623,100.27 39.66% 主要系募投项目及兰州子公司建设投入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33,770,634.80 49,599,401.39 46.87% 
主要系募投石膏制酸项目、研发中心项目及兰

州子公司预付设备款未结算所致。 

短期借款 325,450,000.00 492,000,000.00 51.18% 主要系银行借款增加所致。 

应付票据 253,900,000.00 114,200,000.00 -55.02% 主要系应付票据到期解汇。 

其他应付款 3,791,755.34 6,008,628.56 58.47% 主要系押金保证金增加所致。 

管理费用 17,657,445.03 25,814,783.93 46.20% 主要系员工工资福利等增长所致。 

财务费用 8,916,986.07 5,597,148.32 -37.23% 
主要系贷款利率降低及减少国内信用证议付款

比重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2,985,637.21 1,867,047.63 -37.47% 
主要系本期应收款项增长幅度较小，对应计提

的坏账准备较去年同期增加幅度较小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6,777,684.75 -70,001,070.04  932.82% 主要系募投项目及兰州子公司建设投入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577,763,300.37 66,659,324.42  -88.46% 

主要系去年同期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所

致。 

现金及现金等价

物净增加额 
552,105,340.49 -17,260,598.79  -103.13% 

主要系去年同期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所

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一）重大资产重组 

因筹划收购资产的重大事项，公司股票自2016年1月21日上午开市起停牌。后经确认，预计所筹划的事项构成重大资产

重组，公司于2016年2月22日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于2016年3月21日披露了《关于筹划重组停牌期满申请

继续停牌公告》。2016年4月21日，公司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26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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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文件》的要求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等相关文件，公司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重庆市春瑞医药化工股份有

限公司182名自然人股东合计持有的春瑞医化88%股权，并向不超过10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募集资金

总额不超过本次拟购买标的资产交易价格的100%，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重庆三圣特种建材股

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 

（二）金刀峡碎石厂 

2004年1月，金刀峡镇小塘村第七村民小组经村民会讨论通过，与公司签订《小塘村七社荒山承包经营协议》，将其集

体荒山（东以梅子岚垭山谷镇公路以下延线长350米、纵深108米为界；南以田其洋公路和梅子岚垭西北方向后最低点为界；

西以小塘五社为界；北至窝凼立河沟交界线为界）承包给公司，作为公司金刀峡碎石场生产经营用地。 

由于金刀峡碎石厂为老矿山，开采时间较长，划定矿区碎石资源已基本开采完毕。目前金刀峡碎石厂已停止生产，正在

进行关停工作。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重大资产重组 

2016 年 01 月 21 日 关于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2016-002 号） 

2016 年 02 月 22 日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2016-012 号） 

2016 年 03 月 21 日 
关于筹划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公告

（2016-024 号） 

2016 年 04 月 21 日 

重庆三圣特种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

案 

2016 年 04 月 21 日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一般风险提示暨暂不复牌的

公告 （2016-037 号） 

三、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收购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其他关联方在报告期

内履行完毕及截至报告期末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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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

动报告书中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

资时所作承诺 

潘先文、周廷娥、潘敬坤、张

志强、范玉金、杨兴志、吕丹、

张孝友、杨长辉、潘金贵、陈

勇、杨敏、肖卿萍、曹兴成、

黎伟、杨志云 

 

（1）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2）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如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本人将依法赔

偿投资者损失。（3）本人将切实履行上述承诺及其他承诺，如未能履行承

诺的，则本人将采取以下措施：①在股东大会上说明未履行承诺的具体原

因并向投资者道歉；②在有关监管机关要求的期限内予以纠正；③给公司

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依法对公司或投资者进行赔偿；④有违法所得的，

予以没收；⑤其他根据届时规定可以采取的其他措施。 

2014 年 02

月 22 日 
长期有效 正在履行 

重庆三圣特种建材股份有限公

司 
 

（1）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2）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如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对判断公司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发行条件构成重大实

质影响的，公司将依法回购首次公开发行的全部新股，且公司控股股东将

购回已转让的原限售股份；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公司将

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3）公司将切实履行上述承诺及其他承诺，如未能

履行承诺的，则公司将采取以下措施：①法定代表人在股东大会上说明未

履行承诺的具体原因并向投资者道歉；②在有关监管机关要求的期限内予

以纠正；③造成投资者损失的，依法赔偿损失；④有违法所得的，予以没

收；⑤其他根据届时规定可以采取的其他措施。 

2014 年 02

月 22 日 
长期有效 正在履行 

重庆三圣特种建材股份有限公

司、潘先文、周廷娥、潘敬坤、

张志强、范玉金、杨兴志、吕

丹、张孝友、杨长辉、潘金贵、

曹兴成、黎伟、杨志云 

 
三年内稳定股价的承诺（详细文本请参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

书之重大事项提示）。 

2014 年 02

月 22 日 

2015 年 2 月 17

日起至 2018 年 2 

月 16 日止 

正在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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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先文、周廷娥、张志强、杨

兴志、潘敬坤、范玉金、曹兴

成、黎伟、杨志云 

 

本人所持重庆三圣特种建材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

的，其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公司上市后 6 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

价，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至少 6 个月。若公司股票在此期间

发生除权、除息的，发行价格将作相应调整。本人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

不影响本承诺的效力，在此期间本人仍将继续履行上述承诺。 

2014 年 02

月 22 日 
见承诺内容  

潘先文、周廷娥、潘呈恭  

本人具有长期持有重庆三圣特种建材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的意向。在所持重

庆三圣特种建材股份有限公司股票锁定期满后 2 年内，累计减持不超过本

人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15%，且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若公司股票在此

期间发生除权、除息的，发行价格将作相应调整）。股份减持将通过大宗

交易方式、集中竞价方式或其他合法方式进行，本人提前将减持信息以书

面方式通知股份公司，并由股份公司在减持前三个交易日公告。如本人违

反本承诺或法律法规减持股份，减持股份所得归股份公司所有。 

2014 年 12

月 06 日 
锁定期满后 2 年内 正在履行 

潘先文、潘敬坤、张志强、范

玉金、杨兴志、陈勇、杨敏、

曹兴成、黎伟 、杨志云 

 

在承诺期满后，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

的 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在其申报离任 6 个月

后的 12 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本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

本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50%。 

2014 年 02

月 22 日 
见承诺内容 正在履行 

潘先文、周廷娥、潘呈恭、曹

兴成 
 

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

人管理其本次发行前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2011 年 08

月 16 日 

2015 年 2 月 17

日起至 2018 年 2 

月 16 日止 

正在履行 

潘敬坤、张志强、范玉金、杨

兴志、陈勇、杨敏、黎伟 、杨

志云 

 
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

人管理其本次发行前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2011 年 08

月 16 日 

2015 年 2 月 17

日起至 2016 年 2 

月 16 日止 

正在履行 

股权激励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

所作承诺 
      

承诺是否按时履行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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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 2016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6 年 1-6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6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幅度 
5.00% 至 15.00% 

2016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区间（万元） 
5,705.6 至 6,248.99 

2015年 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5,433.91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主要是主营业务规模增长、子公司及租赁生产营业收入比重提高等因素的

综合影响。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六、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董事长：潘先文 

                                                      重庆三圣特种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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